
南宁学院学生请假审批流程

1.实施主体：学生工作处，专业二级学院

2.时间：即到即办

注：本流程出自《南宁学院学生请假销假管理办法》。

请假 1天至 3

天由辅导员

审批，同步推

送至班主任

备案。

请假 4天至 7

天由辅导员

签署意见，报

二级学院分

管学生工作

领导审批，同

步推送至班

主任备案。

请假 8 天至 14 天由

辅导员、二级学院分

管学生工作领导签

署意见，报二级学院

院长审批，同步推送

至班主任、学院书

记、学生工作处中层

备案。

请假 15 天以上由辅

导员、二级学院分管

学生工作领导、学生

工作处签署意见，报

分管学生工作校领

导审批，同步推送至

班主任、学院书记备

案。

事假、病假分为有课请假和无课请假

学生在一网通办“请假申请”填写假条

学生请假

有课请假：学生须提前通过“学习
通”平台向专任教师提交请假申请，
专任教师审核同意后方可生效。未
履行请假手续或未经专任教师同意
批准者，以旷课处理。

无课请假由辅导员进行审批。

学生在请假期满后的首个工作日向辅导员进行销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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